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市直机关派出挂职工作人员工作性补贴资金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统计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统计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5

2025年预算金额(元) 48,0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每年落实市直机关派出韶关、揭阳市挂职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人员工作性
补贴资金保障。

2025年度目标

落实当年市直机关派出韶关、揭阳市挂职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人员工作性
补贴资金保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补贴标准 ≤4000元/月 ≤4000元/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人数 1 1

质量指标 发放准确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的及时性
每月的工作性补
贴在当月月底前

完成发放

每月的工作性补
贴在当月月底前

完成发放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派出挂职工作人员工作保

障
≥98% ≥9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